
立法會 CB(1)1095/04-05(01)號文件 

 

二零零五年三月十一日  

資料文件  

 

 

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有關前房屋署副署長／房屋局副局長  

鍾麗幗女士退休後就業事宜  

目的  

 

  就前房屋署副署長／房屋局副局長鍾麗幗女士退休後就業

一事， 公 務 員 事 務 局 局 長 於 二 零 零 四 年 十 二 月 十 四 日 提 交 書 面 回

覆，並在十二月二十一日立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

會議上就委員所提問題作出回應。因應委員在委員會會議上表達的

關注，本文件載述當局進一步調查的結果，並綜述當局就該事件所

得的調查結果及看法。   

 

背景 

 

2 .   鍾 麗 幗 女 士 於 二 零 零 三 年 十 二 月 一 日 開 始 放 取 退 休 前 假

期，並於二零零四年九月四日正式離開公務員隊伍。退休前她於一

九九九年八月至二零零三年十一月期間出任房屋署副署長／房屋局

副局長，負責公營及私營房屋政策，並為香港房屋委員會擬定計劃

和策略。在此之前，她於一九九七年二月至一九九九年七月期間出

任市政總署署長。  

 

3 .   二零零四年二月，鍾女士申請於香港小輪（集團）有限公司

（香港小輪）擔任全職工作，出任業務發展總監。根據鍾女士所提

供的資料，作為業務發展總監，其職責範圍包括旅遊、運輸、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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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娛樂及接待服務。鍾女士在其申請中並無提及香港小輪有意

投資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亦無提到若香港小輪作出有關投

資時她會擔當的角色。她亦沒有提及任何與香港小輪土地及地產業

務有關的職責。此外，鍾女士表示在任職政府最後兩年期間，沒有

直接或間接涉及政府與香港小輪之間的合約事務、沒有以公職身分

與 香 港 小 輪 接 洽 、 沒 有 參 與 可 影 響 香 港 小 輪 與 政 府 之 間 業 務 的 決

定、沒有接觸可視為香港小輪競爭對手的公司、亦沒有掌握有關香

港小輪競爭對手的商業敏感資料。鍾女士的申請獲房屋局常任秘書

長支持，並交由退休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研究。  

 

4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考慮了鍾女士在申請書上列出的工作範

圍及性質 (其資料並無顯示與其作為前房屋署副署長／房屋局副局

長的職責有關 )，並參考房屋局常任秘書長和退休公務員就業申請諮

詢委員會的意見後，於二零零四年三月二十九日批准鍾女士於香港

小輪擔任所建議的工作。據我們所知，鍾女士於二零零四年四月中

起受僱於香港小輪。  

 

5 .   鑑於公眾關注鍾女士與恆基兆業地產有限公司 (恆基 )競投發

展西九龍文娛藝術區建議書（恆基西九建議書）的關係，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於二零零四年十二月一日立法會會議上就鄺志堅議員口頭

提出的相關問題作出回應。局長其後於二零零四年十二月十四日致

立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秘書的覆函中再就個案加

以澄清，並闡述當局所採取的行動。委員會已於二零零四年十二月

二十一日會議討論該函件。  

 

6 .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出席了上述委員會會議，並就有關個案回

答委員的問題。在會議上，議員除了關注鍾女士與恆基西九建議書

的關係外，亦促請當局了解有關鍾女士的其他報道，指她或曾介入

青衣某項更改土地用途的申請，以及她似乎在中環國際金融中心的

恆基辦公室上班，可能受僱於恒基而非香港小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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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局就個案所採取的行動  

 

7 .   一如其他個案，在鍾女士的個案中，當局最關注的是有否存

在任何真正或潛在利益衝突，以及公眾的看法。公務員事務局着力

確保鍾女士不會處理任何可構成利益衝突或看來構成利益衝突的事

務。自二零零四年五月起，公務員事務局曾多次就鍾女士受僱於香

港小輪及其參與恆基西九建議書的工作性質接觸她本人。公務員事

務局為確定鍾女士的工作範疇採取了以下行動：  

二零零四年九月  就鍾女士涉及恆基競投西九龍文娛藝

術區發展計劃發信給她  

二零零四年十一月   多次就鍾女士涉及恆基競投西九龍文

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發信給她。退休公

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召開會議，

討論鍾女士的個案。公務員事務局其

後再去信鍾女士，明確禁止她參與任

何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競投隊

伍的競投或宣傳活動。  

二零零四年十二月  發信給鍾女士查詢其有否介入涉及一

間擬在青衣興建的混凝土配料廠的更

改土地用途申請。   

二零零五年一月  二零零四年十二月二十一日委員會會

議後，再次就鍾女士於香港小輪所擔

任的職責發信給她。公務員事務局亦

就鍾女士有否介入有關青衣一混凝土

配料廠申請更改土地用途一事聯絡葵

青民政事務處。  

二零零五年二月  與鍾女士會面，要求她進一步澄清在

香港小輪的工作詳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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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查結果及評估  

 

8 .   公務員事務局就調查所得的結果及評估，載於下文第 9 至 25

段。  

 

鍾女士和恆基競投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關係  

 

9 .   公務員事務局早於二零零四年九月已首次主動要求 鍾女士

解釋她在恆基競投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方面有否扮演任何角

色。鍾女士其時表示她只參與恆基西九建議書中涉及文化的工作（例

如劇院、博物館和藝術展覽廳應展出什麼和安排什麼表演），而她從

無亦不會參與建議書中有關地產（商住項目）的工作。    

 

10 .   由於傳媒進一步報道鍾女士參與宣傳恆基西九建議書，公務

員事務局在二零零四年十一月初，再次主動就鍾女士在有關恆基西

九建議書方面的角色以及她與恆基在該事上的關係去信給她。鍾女

士回覆表示，她於二零零四年四月中開始任職香港小輪以來，從無

亦不會參與香港小輪或恆基西九建議書涉及地產的工作。她表示香

港小輪作為恆基的聯營公司，被恆基要求為其西九建議書提供文化

方面的支援，而她作為香港小輪僱員，亦被要求給予協助。  

 

11 .   在公務員事務局與鍾女士接觸期間，鍾女士於二零零四年十

月及十一月參與了數個由恆基籌辦的宣傳活動。根據傳媒報導，鍾

女士在有關塲合公開評論若恆基成功投得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

劃，將與海外及內地博物館合作，她並且公開解說恆基西九建議書

提及的文化設施及表演項目。  

 

12 .   公務員事務局於二零零四年十一月十一日去信鍾女士，要求

她避免 參 與 任 何令 人 認為她 協助 任 何 競 投 隊 伍 的 活動。 為免 生 疑

問，我們其後再於二零零四年十一月三十日去信鍾女士，明確禁止

她參與以下有關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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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   參與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競投隊伍；  

( b )  直接或間接參與競投程序；   

( c )   參與任何宣傳活動；   

( d )  參與任何公開諮詢會；  

( e )   就任何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競投標書作公開解說

 或露面；以及 /或  

( f )   擔任任何競投隊伍的發言人。   

 

13 .   香港小輪亦就鍾女士參與恆基西九龍建議書的工作發表公

開聲明。在二零零四年十一月十五日的新聞公布中，香港小輪表示

該公司為恆基就其建議書所委聘的三十多個顧問之一，主要負責文

化藝術方面的工作，而鍾女士僅就文化藝術範疇提供意見，並無參

與任何涉及地產的事務。鍾女士在二零零四年十一月二十五日致立

法會秘書長一信中亦重申以上幾點。二零零四年十二月三日，香港

小輪發表聲明，表示在競投過程期間，鍾女士會停止參與所有有關

恆基西九建議書的工作，包括文化方面的工作。  

 

14 .   我們認為，研究鍾女士和恆基競投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

劃的關係是否恰當，相關的考慮因素是：   

( a )  與鍾女士的前任公職有否構成利益衝突；  

( b )  鍾女士擔任的工作是否在批准的工作範圍內；以及  

( c )  對政府 /公務員隊伍形象所造成的影響。  

 

(a )與鍾女士的前任公職有否構成利益衝突  

 

15 .   鍾女士和香港小輪均明確及無保留地表示，鍾女士從無亦不

會參與香港小輪或恆基西九建議書在土地和地產方面的事務。我們

亦留意到，恆基在二零零四年十二月二日的聲明中指出，該公司根

本無須 就 地 產 事 務 徵 詢 鍾 女 士 的 意 見，而 無論鍾 女 士還 是香 港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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輪，均從無亦不會參與恆基西九建議書中涉及地產的事務。考慮過

以上聲明，加上並無相反證據，我們接納鍾女士所講，即她沒有在

受僱於香港小輪期間參與涉及土地和地產的事務，我們亦因此接納

她在香港小輪的工作與其前房屋署副署長／房屋局副局長的職責不

構成利益衝突。   

 

16 .   至於鍾女士作為香港小輪僱員，就恆基西九建議書的文化事

宜提供顧問服務一事，鑑於鍾女士在任職香港小輪之前近五年均沒

有以公職身分處理文化事務，任何因其公職獲得的敏感資料或影響

力，在其開始受僱於香港小輪時已經過時。我們信納鍾女士就文化

事宜提供顧問服務，不構成利益衝突。   

 

(b )鍾女士就恆基西九建議書文化事宜提供顧問服務，是否在獲批准

的工作範圍內  

 

17 .   鍾女士在其申請中確無提及任何涉及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

展計劃的工作。但我們接納只要鍾女士是以內部顧問形式，就恆基

西九建議書涉及的文化事宜直接向香港小輪提供服務，則技術上來

說這亦在批准的工作範圍內，因為鍾女士在其申請書內已註明會為

香港小輪提供文化服務，而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亦根據該申請書作出

批准。   

 

18 .   不過，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所給予的批准並不包括鍾女士直接

或間接參與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的競投工作，或任何公司（如

恆基）就其有關建議書舉辦的宣傳活動。鍾女士在其申請及二零零

四 年 九 月 二 十 七 日 的 書 面 澄 清中均 無 提 及 有 可 能 參與這 方面 的 工

作。根據此考慮，並為免生疑問，我們在二零零四年十一月底去信

鍾女士，明確禁止她參與任何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競投隊伍

的競投或宣傳活動。  

 

19 .   在參與競投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一事上，鍾女士表示

她並非恆基競投隊伍的成員，並無參與草擬競投文件的工作，而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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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就博物館的主題和建議場地的表演類別等提供意見。我們沒有理

由質疑鍾女士指她本人沒有參與恆基競投工作的聲明。  

 

( c )對政府 /公務員隊伍形象造成的影響  

 

20 .   我們認為鍾女士在二零零四年十月及十一月就恆基西九建

議書文化事宜公開露面、發表評論並作出解說（見上文第 11 段），

等同於參與宣傳恆基的建議書，這並不在獲批准工作範圍內，因此

是不恰當及不能接受的。另外，我們認為鍾女士沒有作出與其前任

政府高職相稱的恰當判斷，未有抽離與任何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

計劃競投標書有關的任何宣傳活動。鍾女士在二零零四年十月及十

一月參與宣傳恆基西九建議書，引起公眾對利益衝突的猜疑，以致

損害公務員隊伍的形象，並削弱市民對公務員廉潔守正的信心。我

們已將上述意見告知鍾女士，並以書面告誡她在餘下的管制期內受

僱於香港小輪工作必須謹慎行事，並作出恰當判斷。我們亦已提醒

她若對獲准工作範圍有任何疑問，必須向公務員事務局尋求指引。  

 

鍾女士有否就青衣一擬建混凝土配料廠的更改土地用途申請進行游

說  

 

21 .   本局曾向鍾女士查詢她有否介入有關青衣一擬建混凝土配

料廠的更改土地用途申請，鍾女士在回應時指出，該申請由香港船

廠提出，而該船廠是香港小輪的附屬公司，申請目的是把青衣船廠

的部分土地更改為混凝土配料廠。該項申請於二零零一年一月十二

日獲城市規劃委員會通過，該委員會二零零一年二月二日（即鍾女

士二零零四年四月加入香港小輪之前三年）所發信件可作佐證。鍾

女士表示葵青區議會於二零零四年六月十五日會議上討論並通過了

更改土地用途的建議，而她沒有出席該次會議。鍾女士進一步解釋，

有關實地視察由香港船廠總經理提出，目的在於令區議員對船廠運

作有更深的了解。她只在香港船廠總經理作簡介後，與區議員見過

面。她表示由於舉行簡介會的會議廳就在其青衣辦公室旁邊，加上

她本人認識部分區議員，她基於禮貌與議員寒暄一番並出席為參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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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安排的午膳。   

 

22 .   葵青民政事務處應我們要求，審視了鍾女士就該事件的書面

陳述，並確認她就有否參與更改土地用途申請一事所述屬實。根據

出席二零零四年六月二日視察活動的葵青民政事務處職員所講，鍾

女士只在簡介會上短暫出現作自我介紹並與區議員作禮貌性交談。

在該場合上她並沒有作任何發表或主動進行游說。葵青民政事務處

亦向出席該次視察活動的部分區議員查詢過，據他們記憶所及，鍾

女士沒有主動進行任何游說。根據鍾女士的解釋及葵青民政事務處

的資料，我們相信鍾女士所述屬實，即她沒有就香港船廠有關青衣

混凝土配料廠的更改土地用途申請進行游說。   

 

23 .   另一相關事宜是，我們留意到鍾女士在二零零四年十一月二

十五日致立法會秘書長信件中表示，配料廠是她在香港小輪所負責

的工作之一。鍾女士在回應我們的查詢時承認這說法不正確，因為

香港小輪從沒要求她負責這項工作，而她亦非香港船廠僱員。她對

提供錯誤資料表示抱歉。   

 

鍾女士於香港小輪的其他工作  

 

24 .   我們曾要求鍾女士詳細交待她在香港小輪的工作，鍾女士其

後概括列出她自二零零四年四月加入香港小輪後所負責的工作。考

慮過她所提供的資料和其他書面陳述，以及她在二零零五年二月與

公務員事務局會面時所作的澄清，我們認為沒有理由相信鍾女士除

了參與宣傳恆基西九建議書之外，從事了其他超越批准範圍的工作

（見上文第 11 及 20 段）。   

 

鍾女士辦公室所在  

 

25 .   鍾女士表示她有兩個辦公室，其一位於青衣北牛角灣担杆山

路 98 號，而另一個則位於中環國際金融中心第二期。國際金融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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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辦公室主要為方便出入而設。（鍾女士表示香港小輪主席及三位董

事在國際金融中心俱設有辦公室。）鍾女士表示從沒收取恆基任何

報酬。我們亦留意到，香港小輪和恆基在其新聞發布及聲明中均指

鍾女士為香港小輪僱員。總括而言，我們同意在私營機構而言，為

高層管 理人員 設置多 於一個 辦公室 以方便 辦公 ， 並不是 罕見 的 做

法，而我們亦沒有任何證據證實鍾女士有違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所給

予的批准，任職於恆基而非香港小輪。   

結論  

 

26 .   對於鍾女士就退休後任職香港小輪提出的申請，我們是嚴格

依循當時既有政策和程序處理的。由於鍾女士在申請內表明無須處

理香港小輪的土地及地產業務，因此我們認為該項申請不會與其前

房屋署副署長／房屋局副局長的職責構成利益衝突。我們認為鍾女

士的建議工作範疇包括文化服務是可接受的，因為她自一九九九年

八月離任市政總署署長一職後，一直未有再為政府處理文化方面的

工作，任何因其公職而獲得的敏感資料或影響力均已隨着時間喪失

作用。鍾女士在申請內並無明確或間接提及與恆基競投西九龍文娛

藝術區發展計劃的關係，因此在處理其申請時未能亦不可能加以顧

及。我們仍然認為，當時給予批准並無任何不恰當之處。   

 

27 .   根據所得資料及以上分析，我們相信鍾女士受僱於香港小輪

並沒有引起利益衝突，而且她大致上按照公務員事務局局長二零零

四年三月所批准的範圍工作。但我們認為鍾女士在二零零四年十月

及十一月參與宣傳恆基西九建議書（見上文第 11 及 20 段），儘管只

涉及建議書的文化事宜，並不在獲批准工作範圍內，因此是不恰當

及不可接受的。這引起公眾質疑當中是否存在利益衝突，致令公務

員隊伍形象受損，削弱市民對公務員廉潔守正的信心。我們認為鍾

女士沒有作出與其前任政府高職相稱的恰當判斷，未有抽離與任何

西九龍文娛藝術區發展計劃競投標書有關的任何宣傳活動。我們已

將上述意見告訴鍾女士，並以書面告誡她在餘下的管制期內受僱香

港小輪時必須謹慎行事，並作出恰當判斷。我們仔細考慮過有關鍾

女士個案的事實和情況，以及退休公務員就業申請諮詢委員會和律

政司的意見後，作出此項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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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   公務員退休後的就業管制，基本上以信譽制度的方式運作，

建基於對退休公務員廉潔守正、判斷正確的信任。從另一角度來看，

有關鍾女士退休後就業一事的議論，提供了重要參考資料，有助我

們檢討規管公務員退休後就業的機制。我們會按計劃在二零零五年

三月二十一日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會議上提出檢討後

的初步建議。  

 

 

 

- 0 - 0 - 0 - 0 -  

 
 
二零零五年三月  

公務員事務局  
 


